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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随着近年来我国水产品市场需求的增大,违法捕捞案件逐年增多,且在实践中为违法捕捞提

供便利行为也越发猖獗。由于立法的缺失,这种行为尚未受到法律的规制,行为人能够逃避应承

担的法律责任,严重影响渔业捕捞秩序和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。文章阐述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

行为的基本概念,分析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中增设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行为法律责任的必

要性和可行性,并提出法律责任的构成要素和立法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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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Inrecentyears,withtheincreasingdemandforaquaticproducts,peoplehavegradually
increasedthedevelopmentanduseofaquaticproducts,illegalfishingcaseshaveincreasedyearby
year,andthebehavioroffacilitatingillegalfishingactivitiesinpracticehasbecomemoreandmore

rampant.Duetothelackoflegislation,thiskindofbehaviorhasnotbeenregulatedbythelaw,

andtheactorhasevadedthelegalresponsibilityandwalkedontheedgeofthelaw.Itharmsthe

orderoffisheryandfishingandseriouslydestroys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aquatic

productsresources.Thispaperdescribedthesituationoffacilitatingactivitiesforillegalfishing,

introducedthenecessityofincreasingthelegalliabilityforprovidingconvenientactivitiesforille-

galfishing,andanalyzedthenecessityofincreasingthelegalliabilityforprovidingconvenientac-

tivitiesforillegalfishing.Thefeasibilityofincreasinglegalliabilityforfacilitatingactivitiesinca-

sesofillegalfishingwaspresented,togetherwithelementsforincreasinglegalliabilityforfacili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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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tingactivitiesincasesofillegalfishing,aswellaslegislativerecommendation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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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引言

随着我国水产品贸易的频繁以及对各类水域

开发利用强度的增大,违法捕捞活动日益增多[1]。

与此同时,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行为也日益增多,

其游走于法律边缘,逃避承担法律责任,在客观上

促进违法捕捞活动的进行,性质非常恶劣,严重威

胁水域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,极大地制约渔业的可

持续发展[2]。

提供便利行为主要是指促进他人活动,使他人

更加轻易地完成活动或达到活动目的的行为。提

供便利行为包括积极和消极2个类型:前者指以积

极的行为促进他人活动,即根据意思表示做出某种

具体行为;后者指以消极的行为促进他人活动,如
相关部门发现禁渔区的违法捕捞活动,本应出于职

责加以制止,但却视而不见,当为而不为。

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行为是指明知他人正在

从事违法捕捞活动,而为其提供捕捞工具或捕捞场

所(如禁渔区)等,帮助其实施违法捕捞的行为。

4种行为应被认定为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:①提供

辅助船只,即为违法捕捞船提供加油船或渔获物冷

冻船等;②提供辅助工具,即为违法捕捞者提供小

于国家允许最小网目尺寸的渔网以及炸鱼和电鱼

等工具;③收购违法渔获物,即长期和稳定收购违

法捕捞的渔获物;④其他情形。

由于立法的缺失,很多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行

为没有得到规制,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违法捕捞活动

的开展,然而当事人却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,相
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也遇到很多困难[3-4]。为保护

渔业资源和维护渔业秩序,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

业法》(以下简称《渔业法》)中增设为违法捕捞提供

便利行为的法律责任,以法律手段加强监管已刻不

容缓。

1 《渔业法》增设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行为

法律责任的必要性

随着国民对水产品需求的增大和国家水产品

贸易的增多,违法者为了利益不惜铤而走险,屡屡

开展违法捕捞活动[5]。然而如今往往已不是某些个

人利用渔船偷偷潜行并利用传统渔网等工具实施

违法捕捞,而是组织严密、训练有素的团队运用高

科技手段、高端专业设备甚至反侦察思维实施违法

捕捞,其社会危害性可想而知。因此,为违法捕捞

提供便利行为应当受到法律制裁。

此外,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行为导致违法捕捞

活动愈加猖獗,严重破坏渔业资源和渔业秩序。违

法捕捞的渔获物一旦进入长期和稳定的营销链条,

将使违法者趋之若鹜,进一步导致对渔业资源和生

态环境的严重破坏。在这种情况下,买方的持续性

采购行为已成为破坏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要件

之一。然而如对买方的持续性采购行为加以规制,

大量违法捕捞的渔获物将无处安排,可在很大程度

上遏止违法捕捞活动。

2 《渔业法》增设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行为

法律责任的可行性

2.1 理论依据

捕捞业是渔业产业链中极为重要的环节之一,

发挥保持水产品流动性、解决渔民就业问题以及促

进渔业经济发展等重要作用。但在市场经济运行

过程中,对利润的偏激追求给生产秩序和经济管制

等带来不利影响。《渔业法》等法律已对违法捕捞

活动加以约束,但在规制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行为

方面仍有缺失,亟须增设相关法律责任。换言之,

开展渔业活动须维护正常生产秩序以及保障渔业

资源可持续发展,从而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经济利

益和保护渔民合法权益[6]。

根据“责任铁律”等理论,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

行为的当事人应承担相关责任,包括经济责任、道

德责任和法律责任。道德责任主要是接受社会公

众和媒体的监督和评价,进而道歉和改过。法律责

任是目前理论研究的焦点。这是由于:违法者无度

开发或恶意破坏生态环境资源,通过改变作业方式

和使用违禁工具等手段开展违法捕捞以谋求利润,

缺乏公共环境保护意识;追究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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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的法律责任,必将成为渔业生产管理和生态监

督的重要组成部分,应在《渔业法》的法律责任范畴

内予以考虑。目前《渔业法》已对违法捕捞的法律

责任做出明确规定,但对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行为

仍未明确责任承担的细则和范围,相关问题仍模糊

不清[7]。

2.2 实践依据

由于现行《渔业法》中缺乏为违法捕捞提供便

利行为的法律责任,很多违法情节较轻的违法者成

功逃脱法律制裁,使其相关违法活动更加猖獗。甚

至有些国家工作人员也被利益所迷惑,不断为违法

捕捞提供便利,最终自身难保。违法捕捞造成渔业

资源的巨大损失,但仍有违法者不断触犯法律,“钻

漏洞”而逃避处罚,违法活动难以遏制,对渔业生产

秩序和生态环境资源构成极大威胁[7]。

在《渔业法》中增设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行为

的法律责任,这一理念已有法律实践基础。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即规定为违法活动提

供便利行为的法律责任,其第七十四条规定“旅馆

业、饮食服务业、文化娱乐业、出租汽车业等单位的

人员,在公安机关查处吸毒、赌博、卖淫、嫖娼活动

时,为违法犯罪行为人通风报信的,处十日以上

十五日以下拘留”,法律运行的效果也显而易见。

随着法律责任的明确,大多数人会出于恐惧而减少

违法活动,因此在《渔业法》中增设为违法捕捞提供

便利行为的法律责任迫在眉睫[8]。

3 《渔业法》增设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行为

法律责任的构成要素

3.1 以违法捕捞的有效存在为前提

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行为是协助行为,其违法

性是指帮助他人更方便地实施违法捕捞活动或达

到违法捕捞活动的目的。因此,提供便利行为是否

违法取决于接受便利方的活动是否构成违法捕捞,

即只有在违法捕捞活动有效存在的情况下,为违法

捕捞提供便利行为的当事人才应承担相应法律

责任。

3.2 当事人未直接参与违法捕捞活动

当事人未直接参与违法捕捞活动,也未与违法

捕捞者串通,但为违法捕捞活动提供场所、销售渠

道以及运输和冷冻等条件,才可被认定为为违法捕

捞提供便利行为。如果当事人与违法捕捞者共谋,

并共分收益和共担风险,则应被认定为共同违法行

为,而不能以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行为论处。

3.3 当事人具有主观意识

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行为是否违法还应考虑

当事人是否具有主观意识。如当事人对违法捕捞

活动不知情,通常不承担法律责任;如当事人对违

法捕捞活动知情,即知道或应当知道对方实施的是

违法捕捞活动,则应承担法律责任。

3.4 不要求当事人以牟利为目的

对于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行为的当事人,并不

要求其以取得经济收益等为目的,即其承担法律责

任不一定与其实际获利相关。但如当事人由于为

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而获利,则应依法没收其违法

所得。

3.5 加强综合治理

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、

蒙蔽性、流动性和集体性,对其进行有效打击须加

强综合治理。例如:违法捕捞者通常在疏于管理的

水域实施违法捕捞作业,因此应加强对偏僻渔区等

场所的管理,不仅缩小违法捕捞的活动空间,而且

减小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行为的可能性。目前相

关部门对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行为的管理较为松

散,一般性的宣传和教育以及签署书面协定等方式

缺乏震慑力和强制性,亟须进一步加大法律规制

力度。

4 立法建议

现行《渔业法》第三十八条规定“使用炸鱼、毒

鱼、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,违反关

于禁渔区、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,或者使用禁

用的渔具、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

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,没收渔

获物和违法所得,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;情节严重

的,没收渔具,吊销捕捞许可证;情节特别严重的,

可以没收渔船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在禁渔区或者禁渔期内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的,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

时进行调查处理。制造、销售禁用的渔具的,没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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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法制造、销售的渔具和违法所得,并处一万元以

下的罚款。”

建议在《渔业法》第三十八条的基础上,增加为

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行为的法律责任条款,主要考虑

2个方面的问题:①处罚的主体不是实施违法捕捞

活动的当事人,而是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行为的当

事人;②分别罗列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行为的具体

表现形式和法条内容,并给出相应的法律责任,从

而充分保障法律的适用。

综上所述,本研究建议增加条款的具体内容

为:(一)在违法捕捞中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没收违

法所得、渔获物、渔具,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:

①制造、销售、存放准用目录以外的渔具的;②向知

道或应当知道是违法作业的渔业船舶以及无船名

船号、无船舶证书、无船籍港但准备从事渔业的船

舶供油、供水、供冰的;③代冻、转载、收购、加工、销

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的;④收购没有合法性标签渔

获物的。(二)在禁渔区或者禁渔期内转载和买卖

非法捕捞或来源不明的渔获物的,参照本条第一款

的规定处罚。

5 结语

保护环境资源、保持生态平衡和维护渔业秩序

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行为可加速违法捕捞活动的

进程以及加剧违法捕捞活动的后果,亟须以法律手

段加以规制。因此,应酌情对为违法捕捞提供便利

行为进行量化,并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其法律责

任,进而保障渔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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